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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杜佳真
電話：03-5220097
電子信箱：05405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402146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4-2核定表、114-2概算表(空白檔) (376580000A_1140214635_ATTACH1.pdf、

376580000A_1140214635_ATTACH2.xls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市「114學年度第2學

期國民中小學臺灣台語/閩東語沉浸式教學計畫」，請依

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2月3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4550604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計畫說明如下：

(一)114學年度(第1學期)如有賸餘款，請貴校先不繳回，於

下學期繼續使用(若無賸餘款則免)，結報表請填入賸餘

金額留用至下學期，並於校內核銷後逕送至課發中心先

行辦理上學期結案。

(二)114學年度(第2學期)請依剩餘之50%核定經費，填寫經費

申請暨請撥結報表(請用附件檔)，因應經費作業流程所

需，請務必於115年1月20日(二)前核章後逕送至課發中

心辦理下學期經費核定(可免備文)。

(三)下學期結報表正本，請於計畫完成並校內核銷後逕送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40006463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2/29 11: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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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教育處課發中心結案，如有賸餘款另案依規辦理。

正本：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、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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